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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

先期規劃」第 1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林組長秉勳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呂依錡 

伍、會議結論： 

一、請受託單位將與會各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納入後續

研究，並製作回應處理情形對照表，依合約辦理後

續事宜。 

二、請受託單位補充農地需求總量各方案之評析理由、

操作及控管機制等內容，納入後續工作會議討論。 

三、請受託單位評估國土計畫施行前，過渡期間現行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與未來國土功能分區相關銜接配

套作業機制。 

 

陸、散會：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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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及機關發言摘要 

一、劉委員玉山 

（一）修正全國區域計畫預計今年 5 月公告實施，直轄

市、縣（市）政府報內政部核備時間為 106 年 11

月，內政部核備作業時間恐有不足。 

（二）國土計畫法公告實施後 2 年內，應完成全國國土計

畫、4 年內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6 年劃

設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將來如何轉換使用分區為國

土功能分區？ 

（三）簡報 P22，特定農業區 27 萬、一般農業區 16.5

萬、其他分區農牧用地 30.6 萬，加總為 74 萬，其

中之農一、農二、農四有無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之細項數字。 

（四）報告事項由內政部會商農業主管機關訂定「製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過

去已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但現在是要來做

檢討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所以作業須知是要

配合這次檢討來做適當調整嗎？ 

（五）農委會提到新竹市政府農地分類分級是市府自行辦

理，臺北市、基隆市、嘉義市，還有兩個離島縣

（市）也沒有做，如果這樣的話，又是否會有農委

會與新竹市好像標準不太一樣情況？ 

（六）本人傾向於方案二，農一也是配合未來國土計畫，

至少控管 40 萬公頃是最低的門檻，剛剛講到 16%

沒有在做農業使用，不曉得縣（市）政府有無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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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雖然有監測系統，但實際上一年罰鍰 6 萬塊有

多少？講到糧食問題影響到國安問題，希望農地能

做很好的管理，但實際上距離我們的目標與理想仍

有差距，所以這一部分有待中央與地方努力。  

二、葉委員佳宗 

（一）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裡面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檢

討變更希望是作為一個階段性的任務，而且能順利

接合到未來國土功能分區裡面的農業發展地區劃

設，即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調整準則應該是與

後續準則越接近越好。 

（二）應從事實與務實面對農地現況，一是特定農業區與

一般農業區的總體面積，不見得全都能做農業生

產；另一個務實想法，號稱特定農業區大多已不堪

作為特定農業區，若要轉為一般農業區，那就得思

考有沒有屬於一般農業區或其他分區農牧用地目前

各方面衡量條件是足以能夠抵當特定農業區土地。 

（三）過去農一到農四分析並無考慮養殖土地，但養殖土

地其實也是重要的糧食、熱量來源，有養殖漁業專

區可等同於特定農業區，其他現況養殖，即使不是

專區，但與一般農業區一樣，甚至更好的條件來提

供糧食，應可納入考量。 

（四）在國土計畫轉換期間用方案四可能會比較好，這是

我個人看法，當然是選擇一或四的方案。 

（五）農地總量都希望用 74~81 萬公頃當作目標，可是事

先扣除都市計畫農業區 8~9 萬公頃，如果扣除之後

需在其他土地找到相對應量來滿足總量需求，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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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難度。 

（六）特定農業區與農地分類分級疊合後，會發現特定農

業區並不會全部在農一，會有一些在農二、農三，

這些土地可從特定農業區轉到一般農業區。另外，

一般農業區疊合農一、農二、農三、農四，一般農

業區裡面如有 20%~30%屬於農一，這些土地應該有

條件調成特定農業區。如果有地方政府曾經標註

「不適耕作」、「經過災害」或雖然是農一，但不適

合調成特定農業區，則可扣除。這些都是透過農地

分類分級幫助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進行調整，

當然縣（市）政府也有發展策略或是政策進行配

合，實質上仍需與縣（市）政府的現地查勘與目前

土地使用狀況做最密切的結合才是最後的答案。 

（七）不管是 101 年或 104 年做的農地分類分級成果，不

會與現況完全結合，但我們非常有信心，起碼有

85%以上，絕對不會做了 10 幾年是沒有用的。 

（八）今天討論的農地控管方案與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

區的調整，好像無法完全結合在一起。如果今天討

論糧食安全的農地總量，會與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調整是無關的；或者是討論優良農地的保護，

這數量又會與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的調整是不

一樣，因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調整是在兩種

不同品質，但總量一樣的範疇裡面調進調出；但是

如果從全國角度，看的是糧食安全的總量，可能好

或不好，只要能夠作為糧食生產，有需要時都會

用，這是比較廣義、大範圍的。如果是以優良農

地，保護最好農地的對象，那方案二的數值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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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接近比較好農地的數量。可是如果想要在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調整時，把所有目的一併達

成，恐怕是有困難，好像也會混淆原本的目的，它

應該無關乎全國農地總量或優良農地總量的管控。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本次辦理範疇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

保育區及特定專用區，查河川區內亦有約 5000 公頃

農牧用地，是否需納入本次辦理範疇，請規劃團隊

再予斟酌。 

（二）有關會議資料所敘未辦理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作

業之基隆市、新竹市及澎湖縣，於完成農地分類分

級作業前，其農地使用分區均維持現況，不予變更

一節，查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作業係為銜接國土

計畫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又考量農業發展地區之

劃設，須以法定土地使用分區為據，爰本會已請各

市（縣）政府勿處理農地分級調整事宜，基隆市、

新竹市、嘉義市、澎湖縣及金門縣 5 縣（市）亦不

辦理農地分級劃設作業。 

（三）有關規劃團隊所詢農地總量控管方式是否能確保農

地資源一節，查本次係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檢討變更作業，係屬農地範疇間之調整，無涉變

更為非農業用地，爰本作業並不影響農地總量；又

倘係為確保分區調整之質、量控管，建議以既有特

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規模作為調整基礎，並參

考農地分級之成果，據以檢視需調整之地區及範

圍，又特定農業區為品質較好之土地，爰倘有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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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以佔補之概念，將符合特定農業區劃設原則

之地區據以調入，經調整後之數量與原數量仍有短

缺者，應由各市（縣）政府敘明理由及檢具相關佐

證資料併同陳報。 

四、嘉義縣政府 

（一）反對以農地分類分級做為總量控管，本縣東石布袋

屬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約有 136 公頃為農委會公

告的不利耕作區，其農地分類分級卻是農一，建議

應回歸作業須知進行檢討。 

（二）過去作業須知規定，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可從特定農

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於民國 80 年間本府才將東

石、布袋地區之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五、新竹縣政府 

（一）農委會目前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配合國土計畫之委

託案，委託工作內容還包括一般農業區與特定農業

區的調整作業，建議一般農業區與特定農業區之間

的調整原則或條件能儘快定案。 

（二）特定農業區現況環境已無特定農業區應有條件，甚

至有些不該有的設施，經過現況調查後結果與部裡

規劃總量有很大出入時，是採用現況調查結果還是

沿用內政部的規劃總量。 

六、臺中市政府 

（一）本案規劃團隊所提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

四皆無意見，惟其總量計算表格、審認標準及府內

主政單位為何，未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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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須知並無總量管控問題，目前想把總量管控納

入，縣（市）政府應如何操作？假設已符合檢討變

更原則，特定農業區可調整為一般農業區，但涉及

到量的問題，又不能調整了，應如何解決？ 

（三）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已經公告實施，地方政府辦理

期限是半年，也就說劉委員有提到說，內政部一年

都還不夠，何況地方政府僅半年。 

（四）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調整作業完成後，接著未

來要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期間應有銜接管

道，未來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要調整為國土保

育區、農業發展區、城鄉發展區，未來如何向民眾

說明解釋，建議應有處理方案。 

（五）另外，有關作業手冊應能補充作業須知不足之處，

因修訂作業須知曠日廢時，如果作業手冊可以儘速

訂定，以明確作業規範及府內權責分工。 

七、新北市政府 

有關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第二、三項規

定，「土地面積完整達 25 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

80%以上之地方」或「土地面積未達 25 公頃，農業

使用面積達 80%且毗鄰特定農業區者」，前開土地面

積完整範圍要如何劃定，如果多劃了一些非作農業

使用範圍，可能農業使用面積會不到 80%，是否就

整區都不調，建議明確界定範圍。 

八、臺南市政府 

（一）本次依照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之特定農業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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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未來是否與國土計畫之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得以直接對應？避

免農地短期內重複檢討變更，影響民眾權益及耗費

大量行政效能。 

（二）上開檢討變更作業之規模龐大，是否有相關人力、

經費之補助？ 

（三）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公告實施，依法於該計畫公告實

施後 1 年內完成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之檢討變更作業。依會議資料 P6 報內政部核備

之應備文件之一，附表 4 之查核項目「是否檢討變

更案件均非在城鄉發展預定範圍內（即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部

分，因應國土計畫法之公告實施，除新北市、臺中

市政府外，其餘各縣市政府並未繼續推動各該區域

計畫，故後續辦理上開查核項目之結果勾選時，尚

無法定區域計畫作為查核之參據，縣（市）政府城

鄉單位如何查對是否位於城鄉發展預定範圍內？ 

九、新竹市政府 

（一）農地總量不管採何種方案，縣（市）政府辦理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調整報部核備時，總量是否會

列為查核要件。 

（二）農地總量究竟是以各縣（市）認定之農地資源保存

的量，或是營建署與農委會訂定的量？如果能明確

方案可讓縣（市）政府了解中央認定農地應保留量

的評估原則，有利地方政府後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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